
税务法规财政部关于颁发《国家能源交通重点

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1983年 1 月17日 （83）财税字第008号

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

根据国务院国发〔1982〕 147号通知发布的《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》 第十五条的规定，我部制

定了 《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实施细则》 ，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如文

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实施细则

第一条  本细则依据《 国 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

金征集办法》 （以下简称征集办法）第十五条的规定

制定。

第二条  下列单位均为国 家 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

金的交纳单位：

（一）凡有预算外资金收入的一切国营企业 事业

单位、机关团体、部队和地方政府；

（二）省（市、自治区）、地区（市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、县属镇所管的集体企业事业单位，主管部门所

管的集体企业，以及其他预算外企业。

第三条  各级税务机关为征集国 家能源交通重点

建设基金的机关。税务机关要调配力量，设置 机构进

行征收管理。各级人民银行要积极配合税务机关做好

基金的征集工作。

交纳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单位（以 下简

称交纳基金单位），应于《 征集办法》 公布后一个月

内，按照有关规定，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，办理登记

手续。
第四条  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，一律

按照《 征集办法》 第三条规定的范围、项目的当年收

入，按百分之十的征收率计征。 《 征集办法》 附 表各

项中的 “其他”，是 指 在 附 表中没有具体列举的项

目，可根据其性质比照办理。具体计算办法是：

（一）地方财政的预算外资金，包括各项附加收

入、县办企业利润留成、集 中的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以

及公房公产收入等，按当年收入总额计征。

（二）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，属于 企业经

营性质的，如校办企业、科 研部门的试验工厂、主管

部门附属的工厂（场）、队等，按收 入总额扣除成本

费用和税金后的数额计征；宾馆招待所按 客 房、会议

室和礼堂的租金收入总额计征；其他各项事业收入均

按当年收入总额计征。

（三）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提取的 各项专项基

金，企业按当年提取的数额 扣除上交财政和主管部门

部分后的数额计征；主管部门按当年提取数额加上企

业上交数额计征。

（四）应交纳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集体

企业、基层供销社、其 他预算外企业交纳所得税后的

利润，应按照企业的实现利润数扣除交 纳 工商所得税

后的数额计征。

第五条  免予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

范围，除按《 征集办法》 第三条、第四 条 所 列 项 目

外，下列项目也予免征：

（一）民政部门所管的社会福利企事业收入。

（二）中小学校除校办企业利润外的勤工俭学收

入。

（三）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包干结余。

除上列项目外，任何部门不得再扩大免征范围 和

项目。

第六条 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的 征 集 任

务，地方的，由各级政府进行分配，具体 分配任务由

各级财政部门负责下达。中 央各主管部门所属的企业

单位在地方就地入库的，主管部门在下达他们的 征 集

任务时，要同时抄送企业单位所在地的 省、市、自治

区财政厅（局）、税务局和财政部税务总局。

第七条  各级财政部门除按《 征集办 法》 第十三

条规定，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 外，应当向同级税务机

关提供预算外资金的有关情况和资料，支持 税务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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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作，共同搞好国家能源交通重点 建设基金的征集

任务。

第八条  各级 主管部门应对所属单位建立预算外

资金管理制度。编制年度预算外收支计划和决算，加

以审核汇总，报送同级财政、税务机关。

第九条  各级主管部门应协助各级税务机关做好

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征集 工 作，积极督促所

属单位及时交纳入库。

第十条  《 征集办法》 第七条规定的国家能源交

通重点建设基金的交款单位，具体明确如下：

（一）中央各主管部门（包括同级的专业公司和

机关团体， 下同）及其所属事业单位，应交纳的国家

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，由主管部门汇总集中交纳。

（二）铁道、交通、邮电、民航、军工各部所 属

的国营企业单位，应交纳的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

金，分别由铁道部、交通部、邮电 部、中国民用航空

局、核工业部、航空工业部、电子工业部、兵器工业

部、航天工业部、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集中交纳。

其他中央主管部门所属的国营企业和地方各级主

管部门所属的国营企业单位，应 当交纳的国家能源交

通重点建设基金，均以独立核算的企业为交纳基金单

位，就地交纳。

（三）部队及其所属企业、事业单 位，应当交纳

的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，由总后勤部财务部集

中交纳。

（四）地方各主管部门、机 关团体及其所属事业

单位，应当交纳的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，凡是

成立单位预算的单位，原则 上由单位就地交纳，有条

件的可由主管部门集中交纳；领报单 位 应 交 纳的 基

金，由上级主管单位汇总集中交纳。

（五）集体企业、基层 供销社和其他预算外企业，

应当交纳的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，均由独立核

算的单位就地交纳。

（六）联营企业参加联营的各方，按照 各自的性

质，根据 《 征集办法》 规定应当交纳的国家能源交通

重点建设基金，分别并入原单位办理交纳。

第十一条  交纳基金单位应交纳的国家 能源交通

重点建设基金，按单位交纳的在单位所 在地，按主管

部门集中交纳的在主管部门 所在地、一律就 地交入中

央金库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超额 完成任务应当留用的部

分，在年终后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进行结 算。有关

征集基金工作的具体事宜，均由当地税务机关 办 理。

第十二条 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 建设基金的交款办

法，采取按月或按季交纳，年终结算，多交的可以抵

顶下年任务， 少交的要补交。

税务机关可按照交纳基金单位应交纳基金数额 的

大小，确定其按月或按季交纳。交 纳基金单位不论按

月或按季交纳，均于 期终后十天内填写交款书，向所

在地开户银行一次交清。因结算关系在十天内交纳有

困难的，报请税务机关核定，酌情延长交纳期限。

第十三条  《 征集办法》 第八条规定，第四季度

或十二月份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应在年末以前预

交， 可按第三季度或十一月份的实际交款数额交纳。

第十四条  交纳基金单位，应向当地税务机关报

送月份（季度）和年度的预算外资金收入会计报表。

月份会计报表于月份终了后十五天内报送；季度会计

报表于季度终了后二十天内报送；年度会计报表于年

度终了后三个月内报送。集中交纳基金的单位，在报

送年度汇总会计报表时，应将所属单位交纳的国家能

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，分户列表一并 报送（部队和军

工部门免报分户表）。

会计报表的报送时间，如 遇星期日和法定假日，

可以顺延。

因故不能按时报送报表的，经当地税 务 机 关 同

意，可酌情延长报送时间。

第十五条  凡 有 预 算 外资金收入的单位，在成

立、关闭、合并、迁移以及改变隶属关系时，应于发

生后三十天内持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，向当地税务机

关申报，办理登记手续。

第十六条  税务机关有权对交纳基金单位交纳国

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情况，进行监督检查。交

纳基金单位应如实提供凭 证、单据、帐册、资料等和

有关情况，不得拒绝。

第十七条  税务机关派员对交纳基金单位有关 财

务，决算和交纳基金情况进行检查时，应出示证件，

并负责保密。

第十八条  《征集办法》 第十一条规定的交纳基

金单位对应交纳的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拒不交

纳的，当地税务机关应填发扣款通知书，送当地开户

银行扣交。

第十九条  交纳基金单位违反 《征集办 法》 第十

二条规定，转移资金、弄虚作假、隐瞒收 入、故意漏

交少交的，税务机关除追补应交的款项外，并 视 情节

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处以应 交 款数一倍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条  交纳基金单位对交纳基 金 问税务机关

有异议时，应先如数交纳入库， 交纳基金单位 可 在交

款后十 五天内提出书面报告， 由 上 级税务机关裁决。

第二十一条  交纳基金单位违反本细则第 三 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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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 六条有关规定，情节严重

的，税务机关可酌情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，罚款金

额不要超过应交纳基金的数额。

第二十二条  税务机关根据 《 征集办法》 和本 细

则规定处以罚款的案件，须 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批准，

并填发违章处理通知书。

第二十三条 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申 报登

记表和交款凭证的式样由财政部税务总局统一制定，

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税务局印制。

第二十四条  各省、市、自治区财政厅（局）可

根据本细则的规定，结合本地区的 情 况，对国家能源

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具体征集管理工作，制 定 补充规

定，报财政部备案。

第二十五条  本 细则自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起实

行。

第二十六条  本细则由财政部解释。

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

国 家能源 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统 计口 径范围说明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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